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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北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以下簡稱勞委會職

訓局)政策，依據「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作業要點」，將職業訓練資源導入教育體

系，改善畢業生就業問題，提升國家整體勞動力素質，特訂定本要點。訂定台北海洋科技大學

就業學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辦法所稱就業學程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指本校各學術單位針對日間部應屆畢業生，開

設相關就業課程，邀請業界先進授課，並安排赴職場實習，以期所學專業與業界實務相接軌，

達到畢業後能順利進入職場就業之目標。 

三、 就業學程計畫之行政業務，由教務處實習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組(以下稱教務處實服組)統籌辦

理。 

四、 各學術單位申請就業學程計畫，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本計畫課程執行對象為同一學制日間部畢業前二年之本國籍在校生，得跨科系招生。 

(二) 開課班級人數：修畢各項課程之應屆畢業生人數應達十五人。 

(三) 執行期間為每年七月一日至次年八月三十一日。 

(四) 課程內容應具關聯性與銜接性，並以跨領域整合或創新等方式實施。 

(五) 訓練計畫應含專精課程、職場體驗及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1. 專精課程： 

須為本計畫訓練期間且非屬參訓學生於學校入學時原科系開設之 必、選修課程(即應

為參訓學生外加之課程)，總時數不得低於一百六十二小時。至少應聘六位以上非校內

及他校專任教師之業界專業 人士擔任講師，其授課總時數不得低於八十小時。訓練計

畫屬經營管理領域之人力資源管理類者，得參照勞委會職訓局訓練品質評核系統

(TTQS)管理課程架構表規劃課程。 

2. 職場體驗： 

應依訓練性質結合一家（含）以上之單位，簽立職場體驗同意書，提供實習機會，職

場體驗單位應與課程規劃具關聯性。體驗期間不得低於八十小時，且須為參訓學生投



  

保平安保險，每人保險額度不得低於新臺幣一百萬，其中至少應有連續五個工作天之

實習體驗，但不含參訪活動。職場體驗期間應進行訪視至少一次。 

3.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應依勞委會職訓局公告之共通核心職能課程辦理，並運用講座、研習或其他創新多元

之活動方式，協助參訓學生建立正確工作態度，總時數為四十八小時，得另增加有助

於學生職涯發展相關學習之課程及時數。 

勞委會職訓局公告課程時數應有百分之五十（含）以上為該局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師資

講授。 

五、 各學術單位申請就業學程計畫，應提出計畫書，並訂定就業學程實施相 關規畫、執行、考核

等任務，經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後，由教務處實服組彙整報送勞委會職訓局。 

六、 各學術單位就業學程計畫，由單位主管擔任計畫主持人，召集該單位教師及合作企業機構相

關人員，共同研商合作事項。 

七、 各學術單位應輔導參訓學生於參訓前填具就業追蹤同意書，參訓期間配合查核工作及問卷調

查，並協助勞委會職訓局及職訓中心於參訓學生畢業後追蹤其就業情形。 

八、 各學術單位辦理就業學程計畫結案時，應檢附成果報告及收支單據（傳票編號），送教務處實

服組彙整，轉報勞委會職訓局核銷。 

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公告之規定辦理。 

十、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